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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股权收购意向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原股权收购意向内容概述 

2022年 2月 28 日，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自然人朱伟卿及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宝碳”或

“标的公司”）签署《关于收购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意

向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意向书》”），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上海宝碳不低于

30%的股权，上海宝碳实际控制人朱伟卿将积极配合、促成上海宝碳其他股东转

让所持有的上海宝碳部分股权，以满足上市公司的需求。各方同意，预计本次交

易标的公司的整体估值不低于 4.5亿，最终交易价格以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

及评估报告等资料为基础，经各方协商并另行签署正式交易协议确定。 

该《意向书》签订后，公司立即开展相关尽职调查等工作。因上海疫情影响，

《意向书》中约定的尽职调查、审计及评估等工作无法如期开展，经双方协商，

2022 年 6 月，公司与上海宝碳签署《谅解备忘录》，同意对《意向书》中约定

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：将《意向书》约定的排他性锁定期由 2022年 3月 31日调

整至 2022年 9月 30 日；将《意向书》约定的完成标的公司审计、评估工作时间

由 2022年 3月 31日调整至 2022年 7月 31 日。除上述条款调整之外，其他条款

继续有效。 

上述事项公司在《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》（临 2022-013），

和公司《2022年半年度报告》中披露了相关情况。 

二、终止股权收购意向的原因 

综合考虑国内经济状况及上市公司自身情况，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决定终止

此次股权收购意向。经公司与朱伟卿、上海宝碳（以下统称“各方”）协商一致，

签署了《终止协议》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

 

 

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，《终止协议》生效之日起，除《意向书》项下“第 9

条保密”条款、“第 10 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”条款仍然有效外，各方不再享

有《意向书》项下的权利，亦无须履行《意向书》项下的义务。各方除仍应遵守

并履行《意向书》“第 9条保密”条款之相关义务外，于《意向书》下不存在任

何争议或纠纷，均不存在违约情形，互不承担任何违约、赔偿或补偿责任。本《终

止协议》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。 

三、终止收购意向对公司的影响 

该项股权收购意向尚未签订正式交易协议，本次终止收购意向不会影响公司

正常经营发展，亦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和股东权益产生影响。公司将继续寻求适

合公司转型发展的优质项目，提高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，提升股东投资价值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  


